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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終字第105379618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請貴單位加強宣導「行人、行車勿當低頭族」以降低肇事

率，並協助於所轄之LED跑馬燈、資訊可變標誌看板（CMS

）或社區型站牌等設施刊登宣導標語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市府交通局105年8月9日北市交安字第10536845000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為喚起用路人安全意識，請協助推廣「行人、行車勿當低

頭族」交通安全觀念，以維護用路安全。宣導期自即日起

至105年12月底止，宣導標語如下：

(一)8字：「行人、行車勿低頭」

(二)16字：「行人、行車勿當低頭族，平安才是福」

正本：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、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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